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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寮溪水區及水體分類」草案研商公聽會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4日下午 2時 00分 

貳、地點：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3樓簡報室 

參、主席：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賴副局長健榮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記錄：廖榮志 

伍、主辦單位說明：（略） 

陸、各單位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吳敏濟議員 

(一)農業局應輔導農民源頭減量及農業施肥管理。 

(二)溫寮溪水質差不全然是畜牧業廢水排放影響，下游河段水質受到大

甲區生活污水排入影響；目前大甲區尚未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收集

處理生活污水，將督請水利局積極尋找建設污水處理廠用地，以加

速推動大甲區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各里里長亦可透過區政會議等向水利局反映設置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需求，並於適當場合加強宣導里民進行生活污水減量。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大甲營運所 

(一)本溪依水利局訂名稱為溫寮溪並無水尾溪之名稱，如有請訂出區段。 

(二)以現有取水口攔河堰為界定上游水質水體分類為乙類，攔河堰遇天

然災害崩塌已改建多次，故位置較不一定，建議在現有攔河堰下方

50公尺處作為劃定分界點比較好。 

(三)回應大甲區薰風里辦公室里長詢問問題，大甲營運所目前一天約處

理兩千噸水量。 

三、大安區龜殼里辦公室 

為期水質不再持續惡化暨農業朝有機生產發展，建議溫寮溪水體分類

最低分類為丙類。 

四、大甲區薰風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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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過去自來水取水口下游有一水尾橋名稱，因此有水尾溪取水口一

名。另請問大甲營運所處理水量一天為幾噸？建請環保局於溫寮溪

上游加強稽查管制，以維持水質。 

(二)希望政府單位能加速推動大甲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有效處理大

甲區生活污水，免得下游水質不佳。 

五、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有關溫寮溪水區之水體分類部分，河段水尾溪取水口至出海口部分，

其水體分類為丁類，本所目前轄管之大安海水浴場因水質大腸桿菌群

值過高，超過海水浴場水質標準（甲類海域），前經多次召開跨局處會

議討論水質改善事宜，並經裁示由本所於 104年度辦理「水質改善基

礎技術評估工作」後，再依分工結果由各專業權責單位辦理改善事宜，

目前期中報告已審查完成，依報告內容之模式推估，因溫寮溪位於大

安海水浴場南邊，於夏季時因受西南季風作用及地形特徵影響，溫寮

溪所排放之大腸桿菌群對海水浴場有部分程度之影響，因本草案如出

海口水體分類訂定為丁類，則排放水質若有大腸桿菌群數量，將無標

準可規範大腸桿菌群，故建議於出海口河段部分水體分類訂定為丙類

水體（大腸桿菌規範標準 1萬 CFU/100 ml以下）。 

六、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書面意見) 

(一)總說明阿拉伯數字請改為國字。 

(二)標題建議修正為：「臺中市溫寮溪水區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三)建議主旨、依據刪除，併入第 1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水污染

防治法第六條第二項，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行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告委辦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管轄河川溫寮溪之水區劃定及水

體分類訂定。本府為確保溫寮溪流域水資源之清潔與運用，維護生

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訂定本標準。」 

(四)欄標頭之「公告」請修改為「條文」。 

(五)增列一條第五條：本標準自發布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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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注意應由本府為訂定機關，並應按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2項，函報行政院環保署核定後發布。 

七、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日後於溫寮溪會有很多大工程要施作，是否需增加預算，才能達到水

質標準。 

八、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書面意見) 

請加強塭寮溪上游水美工業區廢污水排放污染管制。同時加強沿岸的

養殖業污水排放污染管制，以降低塭寮溪的污水承載量。 

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說明 

(一)將向水利局查證是否有水尾溪之名稱，依意見進行修正。 

(二)依河川水區劃定原則，係以符合現況用途、使水質不惡化、水體現

況之最高水體分類等級，並考量可達成性等，因即使僅有一項水質

未達標，即為不符合水體分類標準，故應考量管制及處理技術之可

行性，來逐步提升劃定之水體分類目標。 

(三)環保局有定期針對大安海水浴場進行水質檢測，檢測結果亦公告於

環保局水質監測資訊網，後續也將針對大安海水浴場持續水質監

測，以掌握水質狀況。 

(四)溫寮溪水區及水體分類目的為符合現有水體既有之用途情形，且不

影響水體將來規劃之用途，因此劃定水區及水體分類目的不是要限

制開發案，劃定後並非不得進行開發，另中央法規已有訂定大型都

市計畫或工業區開發案之相關法規條文，以避免水質污染負荷增加。 

柒、結論： 

與會代表所提意見，本府將納入研析參考，並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告

事宜。 

 

捌、散會：下午 3時 20分 




















